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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4/2021_2022__E9_AB_98_

E6_A3_80_E9_AB_98_E6_c67_274291.htm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8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10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

问题的具体意见。 这是继5月30日中央纪委下发《中共中央纪

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

定》之后，司法机关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

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意见》规定了10种受贿行为的

定性处理问题，分别是：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收受干

股问题；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委托

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

题；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特定关系人“挂名”

领取薪酬问题；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收受贿赂物品

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在职

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同时，为准确区分罪

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惩处少数，教育多数，《意见

》还就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问题作出了规定。 《意

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

益，以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

股；由请托人出资或者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以

“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名义收受出资

或者“利润”；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

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

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要求或者接受



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

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

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等行为，均应以受贿论处。 《意见》

要求，注意区分以交易形式实施的受贿与优惠购物，以赌博

形式实施的受贿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未办理权属变更的

受贿与民事借用之间的界限。《意见》规定，根据商品经营

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

不属于受贿。对于以赌博形式实施的受贿，应当综合赌博的

背景、场合、时间、次数，赌资来源，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

事先通谋等因素进行认定；对于未办理权属变更的受贿，应

当综合借用事由，实际使用与否，借用时间长短，有无归还

的条件、意思表示及行为等因素进行认定。 《意见》强调，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

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

，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

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

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

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

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

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向请托人低买高卖房屋汽车

属于受贿 干股未登记转让以实际分红计入受贿数额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